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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同學：109學年度的第 1學期即將結束，學校期許同學能度過一個充實、有意義的假期，

並希望在日常生活或旅遊中遵守一切生活規範，成為一位五育平衡發展的好學生。茲有下列幾點規

定，希望同學共同遵守： 
一、寒假期間遇有特殊事件時應保持冷靜、妥善處理、危急時設法脫離困境，如需協助可與學校老 

    師或值勤教官聯繫（電話 29390310~9共十線）；學校校安中心暨反霸凌 24小時專線電話：     

02-86617074。 

二、寒假課業輔導日期： 

    1月 21日～2月 3日，共計 10天（每日 8節課，16時 30分放學，專車 16時 40分開車） 

三、開學日期：2月 18日（四）開學日，（一律穿著校服）當天開始正式上課（全天八節課），                

    2月 22日(一)實施學期第一次服裝儀容檢查。 

四、補考日期:2月 19日(五)17:30-20:30。 

五、寒假返校活動應穿著制服或運動服，（嚴禁著便服或染燙髮），服儀不整者不准入校，違反者依   校

規議處。 

六、有事外出一定要向家人說明去處及返家時間，並於外出期間保持聯絡，以免家人擔憂，外出時嚴

禁涉足不正當之娛樂場所，不深夜不歸，更不得結伴在外聚眾滋事，如因事逾時無法按時返家，

應即時告知家長。 

七、嚴禁同學或班級私自舉辦登山活動，一般旅遊活動必須徵求家長同意，舉辦團體旅遊須逐級陳 

    報學校核准。 

八、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要注意室內空氣流通，使用時切忌將門窗緊閉，易導致因

瓦斯燃燒不完全，而肇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有頭昏、噁心、嗜睡等身體不適情況發生，應立即

打開通往室外的窗戶通風，若身體嚴重不適時，請先前往通風良好的室外環境，再打 119電話或

與親友(學校)求助，以維護學生自身安全。外出及就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以

確保安全。 

九、寒假返校打掃班級應準時到校，無故不到者依校規懲處。 

十、寒假期間應多從事有益身心之活動，恪遵『遠離菸害、拒絕毒品』之要求，不接觸、不食用、 

    不販賣、不持有。應保持正常及規律之生活作息，切勿受同學及校外人士引誘慫恿而好奇嘗試， 

    以免觸法造成自己及家人終身的遺憾。倘不幸誤觸毒品，請與學校師長聯繫尋求協助或電洽 

    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諮詢(戒毒成功免費專線電話：0800-770-885)。；結交朋友要慎選， 

    避免接觸不良份子，加入幫派，從事違法活動。寒假期間警察均會針對特定區域及夜間時段加 

    強巡查，請同學切勿誤觸法律，誤人誤己遺憾終身。春節期間要注意身體健康，不要暴飲暴食、  

酗酒或過度的熬夜，尤其禁止飲酒騎車。 

十一、春節期間要注意身體健康，不要暴飲暴食、酗酒或過度的熬夜，尤其禁止飲酒騎車。 

十二、春節交通擁擠，注意旅遊及乘車安全，如有集體校外活動，應注意安全措施，切勿以老舊交通

車或非法營業車輛做為旅遊交通工具；呼籲同學不要騎機車，避免發生意外事件。根據教育部

校安中心的統計顯示，校外交通意外事故為學生意外傷亡的主要原因。寒假期間學生可能因為

參加活動、打工兼職等因素，增加使用交通工具的機率，因此需特別提醒學生騎乘機車、自行

車等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駕駛期間應遵守交通規則，減速慢行，切勿酒後駕車、疲勞及危險

駕駛，以策安全。 

十三、騎乘自行車請配戴安全帽，行進間勿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勿酒後駕車，人車共道請禮讓

行人優先通行；行人穿越道上不能騎自行車，請下車牽車；依標誌指示行駛，不爭先、爭道，

遵守行車秩序規範。 

十四、請同學配合臺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1) 禁止未滿十五歲之人進入電腦遊戲

業營業場所(2)禁止未滿十八歲之人於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或夜間十時至翌日八時

或週六、例假日夜間十時至翌日八時進入其營業場所；新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

則禁止未滿十八歲之人進入電腦遊戲業營業場所。善用父母、親友春節所給的壓歲錢，不隨便

花費、不簽賭、不聚賭，養成勤儉儲蓄的好習慣。     (請翻背面) 



      網路交友中心或媒介男女交友活動均為危險行為，曾有他校學生透過前述管道結交異性，而遭

強暴誘拐之不幸事件，請同學要多加警惕。 

十五、寒假期間應提醒勿點選不明簡訊網址，避免手機中毒被當成跳板而四處散發簡訊，使歹徒有機

可乘。並建立安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觀念，於使用網路聊天 APP(如 Line)時，請慎防及提高警

覺，切勿洩漏帳號與密碼，被歹徒盜用後進行詐騙成為詐騙受害者。 

十六、常見學生遭手機通訊軟體「LINE」詐騙，此類代收簡訊詐騙係歹徒先盜用民眾 LINE帳號，再

冒用帳號向友人謊稱因手機故障、參加團購等需要請其代收簡訊，實則係利用小額付費機制進

行詐騙得利。 

十七、校外工讀應注意事項：1.確定工讀選擇符合個人時間安排。2.選擇與自己所學類科相關或與興

趣相符之工作。3.運用官方或知名人力銀行網站搜尋工讀職缺。4.尋找合法登記之公司行號或

非營利組織。5.瞭解徵人廣告內容是否有連續數週刊登、內容不合乎常情或過於簡要情形。6.

衡量自身狀況，注意工作內容安全性。7.確實遵守與單位約定面試時間、地點。8.工讀報到當

日，須審慎檢視並理解勞動契約或口頭議定內容。9.工讀期間遵守單位工作規則、營業機密與

相關法令之規範。10.工作場所、設施及使用器具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範。11.寒假工讀

時，誤受騙誤入陷阱當詐騙車手而觸法。 

十八、就學貸款（請仔細閱讀）： 

（一）學生就學貸款條件：家中年所得須在 120萬以下，如家中有兩位兄弟姊妹於高中職以上就讀

者不在此限，符合以上條件始可至「台北富邦銀行」指定之分行辦理。第一次申請須由申貸

學生及連帶保證人陪同;第二次即可由學生自行上銀行網頁辦理線上申貸。 

（二）就學貸款應帶文件： 

1、 線上申請「就學貸款撥款通知書」3份(一份交回銀行、一份交回學校、一份自行保管)，

請申貸學生自行列印。 

2、 學生及家長身分證、印章。 

3、 繳費三聯單。 

4、 距申貸日前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戶籍謄本內需含學生本人、父母（法定代理人），

如有連帶保證人，戶籍不同者，需分別檢附戶籍謄本。 

5、 個人台北富邦銀行存摺封面和第一頁影本。 

（三）就學貸款的範圍： 

1、 學雜費、實習費（實驗費）、學生平安保險費、住宿費、私立學校教職員退撫基金（其金

額為依法繳納者）、書籍費（壹仟元整）、生活費(中、低收入戶學生)。  

2、 凡學生已享受全部公費者，不得申請。但享受半公費或已請領教育補助費者，得申請扣除

公費或教育補助費後之差額。 

※台北富邦銀行申辦時間：110/2/1（一）－110/2 /26（五）止，請於註冊日以前辦好就學

貸款，如有疑問可自行上台北富邦銀行網站

(https://school.taipeifubon.com.tw/student/common/Index.faces)查詢。 
十九、高中職三年級畢業生須於 109學年度畢業典禮前(暫定 6/1)，功過相抵銷至三大過以下及曠課

達 42節以下始符合畢業條件，寒假及暑期無辦理銷曠銷過，未達成德行畢業條件者僅能領取

修業證明，請畢業生及家長特別注意。 

二十、請 91年次（含）以前男同學於開學時繳交身分證正反影印本（註明班級、學號）至主任教官

處，以辦理兵役緩徵事宜（已辦理過者免交）。 

 

 

寒  假 生 活 須 知 回 條 

  ※請轉交家長親自簽名蓋章，於 1月 13日(三)放學前將回條由班級統一收繳， 

    繳至生輔組(國中部繳至生教組)。 

 班 級：                  姓 名：                   家長簽章： 


